
《反分裂國家法》實施20周年座談會14日在京舉行。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趙樂際出席並講話。他強調，
要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落
實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對台工作的重要論述和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
的總體方略，深刻認識《反分裂國家法》的重要作用，堅決打擊
「台獨」 分裂、遏制外部勢力干涉，堅定不移推進祖國統一大業。
他還指出，進一步豐富完善 「以法懲獨」 的制度體系，堅決開展反
分裂反干涉重大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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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國防
部新聞發言人張曉剛14日就近期涉軍問
題發布消息。他指出，民進黨當局沉醉
於 「倚美謀獨」 的黃粱美夢，最終定被
棄之如敝屣。

有記者問，美候任副防長稱，台灣
地位問題對美國並非極端重要，但美在
台擁有重要安全利益，台應將軍費開支
大幅提升至GDP10%左右。台防務部門
官員稱，維持亞太穩定與台海現狀是美
方核心利益，確信美方不可能放棄台
灣。請問發言人對此有何評論？

張曉剛指出，台灣問題純屬中國內
政，不容任何外來干涉。美國妄圖 「以
台制華」 ，加緊武裝台灣，民進黨當局
借機增加防務開支，嚴重損害台灣同胞
的安全福祉，嚴重破壞台海和平穩定。

民進黨當局沉醉於 「倚美謀獨」 的黃粱
美夢，甘當 「棋子」 賣台害民，最終定
被棄之如敝屣。

此外，有記者問，近期，日媒報道
稱日方艦艇2月過航台灣海峽。日防務
部門官員稱這涉及自衛隊運用，不會談
論此事；但對中國軍隊在日本周邊活動
趨於活躍表示嚴重關切，將冷靜堅決進
行應對。請問發言人對此有何評論？

張曉剛說，中方尊重各國依據國際
法享有的航行權利，但堅決反對任何國
家在台灣海峽興風作浪，侵犯中國主權
安全，向 「台獨」 分裂勢力傳遞錯誤信
號。張曉剛強調，中國軍隊在相關海空
域活動符合國際法和國際實踐，正當合
理、無可非議，日方無端指責中方正常
演訓活動，中方對此堅決反對。

責任編輯：朱瑞宜 美術編輯：譚志賢

趙樂際：以法懲獨堅定推進祖國統一
《反分裂國家法》實施20周年座談會在京舉行

專家
解讀

今年是《反
分裂國家法》實
施20周年，雖然

這部法律只有一千多字，但這20年來對島
內 「台獨」 分子產生了巨大的震懾作用，
是高懸在 「台獨」 分裂勢力頭頂的利劍，
為維護台海和平穩定、促進兩岸關係發展
提供了堅實法治保障。當下兩岸關係較當
年制訂《反分裂國家法》時更為嚴峻複
雜，《反分裂國家法》實施20周年座談會
14日在北京舉行，一方面表明將持續加強
運用法治方式和法治力量，堅定維護台海
和平穩定，堅決反對 「台獨」 分裂，堅定
不移推進祖國統一進程；另一方面也是對
奉行 「台獨」 路線、破壞兩岸交流的民進
黨當局的嚴厲警告。

2005年3月14日，第十屆全國人大三
次會議通過《反分裂國家法》，當時主要
是為了打擊島內民進黨陳水扁政府鼓吹

「法理台獨」 的囂張氣焰。這部法律共有
十條內容，發揮了四方面的重要作用：

一、明確了台灣問題的性質。第二條
指出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和台灣
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
容分割」 。多年來，島內一些別有用心的
人士和外部干預勢力不時鼓吹 「台灣地位
未定論」 ，宣稱 「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
議不等於一個中國原則，決議未明確台灣
主權歸屬」 ，國家有關部門已對這些謬論
作出了嚴厲批評，而《反分裂國家法》則
是進一步以法律的形式明確了台灣是中國
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更加有力地駁斥
了 「台獨」 分子的謠言和謊話。

二、遏制 「台獨」 分裂活動。第八
條明確指出 「 『台獨』 分裂勢力以任何
名義、任何方式造成台灣從中國分裂出
去的事實，或者發生將會導致台灣從中
國分裂出去的重大事變，或者和平統一

的可能性完全喪失，國家得採取非和平
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衛國家主權和
領土完整」 。這是《反分裂國家法》最
受關注的內容，列出了在三種情況下，
國家可採取非和平方式捍衛國家主權和
領土完整。儘管如此，大陸方面仍相當
重視台灣廣大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第
九條指出：依照本法規定採取非和平方
式及其他必要措施並組織實施時，國家
盡最大可能保護台灣平民和在台灣的外
國人的生命財產安全和其他正當權益，
減少損失。這是大陸方面對島內廣大台
灣同胞展現的善意，也證明了不承諾放
棄使用武力，絕非針對台灣同胞。

三、推進和平統一進程。第五條明
確指出 「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實現祖
國和平統一的基礎。以和平方式實現祖
國統一，最符合台灣海峽兩岸同胞的根
本利益」 ，第七條還指出 「國家主張通

過台灣海峽兩岸平等協商和談判，實現
和平統一」 。這充分體現了大陸方面的
誠意和善意。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
是我國解決台灣問題的基本方針，也是
實現國家統一的最佳方式，最符合包括
台灣同胞在內的中華民族整體利益，最
有利於中國的長期穩定發展，是解決台
灣問題的第一選擇。儘管幾十年來遇到
困難和阻力，但國家仍然堅持不懈地爭
取和平統一，體現了對民族大義、同胞
福祉與兩岸和平的珍視和維護。

四、推動兩岸交流，維護和平發
展。第六條提出鼓勵和推動兩岸人員往
來，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兩岸教育、
科技、文化、衞生、體育交流，共同打
擊犯罪等，並依法保護台灣同胞的權利
和利益。由此可見，《反分裂國家法》
在震懾 「台獨」 分裂勢力的同時，也有
溫情的一面，相當重視台灣同胞福祉。

經過這些年來的不斷完善，大陸打
擊 「台獨」 分子的法網更為嚴密、更加
強大，如今不僅有《反分裂國家法》，
在2021年還制訂《 「台獨」 頑固分子清
單》，至今已有10人被列入清單，去年
還頒布了《關於依法懲治 「台獨」 頑固
分子分裂國家、煽動分裂國家犯罪的意
見》，據其有關規定，犯罪情節嚴重的
「台獨」 頑固分子最重可被判處死刑，

而且對 「台獨」 頑固分子分裂國家、煽
動分裂國家犯罪案件可以依法適用缺席
審判程序，並依法終身追責。

20年來的實踐證明，《反分裂國家
法》為國家實施反 「獨」 促統戰略、維
護台海和平穩定、促進兩岸關係發展提
供了堅實的法治保障，持續鞏固國際社
會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格局，更為大陸
在戰略層面牢牢掌握兩岸關係主動權、
主導權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據。

構築強大法網 重挫台獨分子囂張氣焰
隔海觀瀾
朱穗怡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
趙樂際指出，20年來，特別是黨的十
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
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我們全面實施
《反分裂國家法》，牢牢把握兩岸關
係主導權和主動權，推動反 「獨」 促
統不斷取得新的進展和成效。

一是進一步豐富完善 「以法懲
獨」 的制度體系。《反分裂國家法》
將黨中央關於反對 「台獨」 分裂、促
進國家統一的大政方針以法律形式固
定下來，開宗明義將 「反對和遏制
『台獨』 分裂勢力分裂國家」 作為立
法宗旨之一。20年來，特別是黨的十
八大以來，在習近平法治思想指引
下，我們高度重視運用法治方式、法
律手段懲治和遏制 「台獨」 、推進祖
國統一。

掌握實現統一的戰略主動
二是堅決開展反分裂、反干涉重

大鬥爭。《反分裂國家法》規定 「國
家絕不允許 『台獨』 分裂勢力以任何
名義、任何方式把台灣從中國分裂出
去」 ， 「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統
一，是中國的內部事務，不受任何外
國勢力的干涉」 ，為開展反分裂、反
干涉鬥爭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依據。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 「願以最大
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的前
景，但如果 『台獨』 分裂勢力挑釁逼
迫，甚至突破紅線，我們將不得不採
取斷然措施」 。20年來，特別是黨的
十八大以來，我們綜合運用政治、經
濟、軍事、外交、法律、輿論等措
施，強化反 「台獨」 鬥爭的全方位布
局，不斷取得反分裂、反干涉鬥爭的

重大勝利，展現了反對 「台獨」 分
裂、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堅強
決心、堅定意志和強大能力，有力維
護了台海和平穩定和兩岸同胞的共同
利益，進一步掌握了實現祖國完全統
一的戰略主動，進一步鞏固了國際社
會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格局。

三是持續完善增進台灣同胞福祉
的制度和政策。《反分裂國家法》規
定了國家維護台海地區和平穩定、發
展兩岸關係的5條措施，強調 「國家
依法保護台灣同胞的權利和利益」 。

四是有力維護一個中國原則。
《反分裂國家法》明確規定 「世界上
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
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
割」 ， 「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實現
祖國和平統一的基礎」 。

趙樂際強調，解決台灣問題，實
現祖國完全統一，是大勢所趨、大義
所在、民心所向，是全體中華兒女的
共同願望，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的必然要求。要堅定信心決心，扎實
推動祖國統一進程。堅定捍衛國家主
權和領土完整，守護中華民族共同家
園。堅定促進兩岸交流合作，共創中
華民族綿長福祉。堅定弘揚中華文
化，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李鴻忠主持座談會。王毅、石泰
峰、王小洪、劉振立等出席座談會。

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主任
宋濤，全國人大憲法和法律委員會主
任委員信春鷹，東部戰區司令員林向
陽，台胞代表黃清賢在座談會上發言。
中央黨政軍群有關部門和北京市有關
負責同志，有關民主黨派中央負責人，
以及專家學者代表等參加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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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朱燁北京報道：
在14日舉行的《反分裂國家法》實施20
周年座談會上，國台辦主任宋濤表示，
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歷史經緯清晰，法
理事實清楚，《憲法》和《反分裂國家
法》奠定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法律基
礎。 「儘管海峽兩岸尚未完全統一，但
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從未分割，也絕不能
分割」 。他還強調，將持續依法強化兩

岸同屬一個中國， 「無論台海形勢如何
變化，一個中國原則不能肆意挑戰」 。

宋濤指出，20年前針對「台獨」分裂
活動猖獗，十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通過
了《反分裂國家法》，這是一部捍衛國家主
權和領土完整、震懾和遏制 「台獨」 分
裂的法律，是一部促進兩岸關係發展、
推進祖國統一進程的法律，是一部維護
台海地區和平穩定、符合中華民族根本

利益的法律，對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
國完全統一具有重要意義和深遠影響。

宋濤表示，要堅決反對 「台獨」 分
裂和外部勢力干涉。《反分裂國家法》
旗幟鮮明，反對和遏制 「台獨」 分裂，
強調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政，不受任
何外部勢力干涉，清晰劃出以非和平方
式制止 「台獨」 分裂勢力分裂國家的法
律紅線。

宋濤：劃出法律紅線 強化兩岸同屬一個中國

國防部：民進黨倚美謀獨終被棄之如敝屣

賴若突破紅線 大陸將不得不採取斷然措施
北京聯合大學政治

學研究所所長、台灣研
究院教授朱松嶺對大公

報表示，民進黨當局領導人賴清德刻
意挑選在《反分裂國家法》20周年前
夕發表挑釁言論，顯然是刻意對抗大
陸，試圖試探大陸的底線。 「賴清德
若繼續執迷不悟，必將自食惡果！」

《反分裂國家法》明確規定了大
陸方面處理台灣問題的三種情形：
「台獨」 勢力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
推動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發生將導
致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重大事變；
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對此，
朱松嶺認為，賴清德口口聲聲要 「強
化台灣防務」 ，要 「抗中」 ，實際上
是在加速推動這三種情況的發生。他

的一系列行徑無疑是在觸碰大陸的紅
線，而一旦突破紅線，大陸 「不得不
採取斷然措施」 將成為現實。

朱松嶺強調，大陸方面早已做好
充分準備，不論是軍事、法律、經濟
還是外交層面，都有足夠的手段進行
反制 「台獨」 。

大公報記者朱燁

▲《反分裂國家法》實施20周年座談
會現場。 大公報記者朱燁攝

促進兩岸交流合作 共創綿長福祉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中新社報
道：台灣地區領導人賴清德13日再度宣
揚兩岸 「互不隸屬」 的分裂謬論，極力
渲染 「大陸威脅」 ，將大陸界定為「境外
敵對勢力」，並拋出所謂「因應五方面威
脅」的「17項策略」。此舉招致島內各界質
疑和批評，紛紛斥責賴清德當局挑動兩岸
敵對仇視，將台海局勢推向險境，在島
內製造 「綠色恐怖」 將嚴重損害民眾利
益。

島內輿論對賴清德言論的撻伐主要

圍繞五個方面，分別是 「阻斷交流，形
同戒嚴」 「脫鈎斷鏈，業者難捱」 「軍
事審判，疑入戰時」 「撕裂社會，製造
對立」 「民主倒車，實為獨裁」 。

《聯合報》指出，賴清德公布的17條
措施可能使台灣走向 「準戒嚴」 ，兩岸交
流的 「大限縮、大倒退」 時代已經上演。

中國國民黨主席朱立倫表示，賴清
德的相關言行讓其成為兩岸的麻煩製造
者。所謂 「17項策略」 限制了島內軍公
教人員（軍隊、公權部門、教職），限制

學術交流，恐嚇宗教人士，打壓演藝人
員，甚至兩岸觀光交流也將就此停擺。

業界：賴「獨」論損台經濟發展
台灣工商團體 「三三會」 理事長林

伯豐表示，大陸與台灣的經貿往來非常
多，當局對於與大陸的經貿互動設了太
多限制，最終傷害的只會是台灣自己的
經濟發展；若當局總是採取非理性的干
涉作為，那不如要企業不要根留台灣，
這等於變相要台灣企業出走海外。

全面實施《反分裂國家法》
•一是進一步豐富完善 「以法懲獨」 的
制度體系。

•二是堅決開展反分裂、反干涉重大鬥
爭。

•三是持續完善增進台灣同胞福祉的制
度和政策。

•四是有力維護一個中國原則。

積極推進祖國統一進程
•第一，堅定信心決心，扎實推動祖國
統一進程。

•第二，堅定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
整，守護中華民族共同家園。

•第三，堅定促進兩岸交流合作，共創
中華民族綿長福祉。

•第四，堅定弘揚中華文化，鑄牢中華
民族共同體意識。

來源：新華社

趙樂際講話要點

台各界斥賴：挑動兩岸敵對仇視 製造綠色恐怖


